臺北市97年身心障礙市民休閒運動會  
競賽規程總則
一、宗　　旨：發展全民體育運動，增進身心障礙市民身心健康，提高運動技術水準。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體育處
四、協辦單位：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臺北市政府勞工局  臺北市政府民政局  臺北市各區公所
臺北市體育總會(殘障運動委員會)
五、舉辦日期：97年11月1日(星期六)。
六、舉辦地點：臺北市立中崙高級中學。
七、組隊單位：臺北市各行政區。
八、選手參賽資格：
(一)凡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具下列資格之一者：
1.設籍臺北市(以最後報名日為準)。
2.服務於臺北市各機關、公司行號。
3.就讀於臺北市公私立各級學校。
(二)凡多重障礙者，由參賽者依其意願選擇參加組別。
(三)年齡規定：依各競賽種類規定，並訂定於各該競賽種類規程內。
(四)凡未滿20歲之選手，應取得監護人之同意書。
九、競賽項目：
(一)殘障組別：1.智能障礙組 2.肢體障礙組 3.聽覺障礙組 4.視覺障礙組 

5.顏面傷殘組 6.精神障礙組，共6個組別(得男女混合)。
(二)趣味競賽項目：1.定點投籃  2.超越障礙  3.眉目傳情  4.高手是我 
5.喜從天降  6.歡喜進門  7.一桿進洞  8.彩球投準接力  9.我最神準 
10.以球運球 11.飛盤擲準 12.步步為營，共12個項目。
十、競賽規則：各種競賽規則均採用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審定之最新殘障競賽規則，或該種類之競賽規則。
十一、競賽秩序：
(一)各種運動秩序，由競賽裁判組按各種運動規則規定編排之。
(二)比賽制度訂於該競賽種類規程中，並於抽籤會議中決定賽程順序，如有需要，並得安排會前賽。
(三)各競賽種類(項)得由競賽裁判組視實際需要得併組、併項比賽，但成績及名次分列。
(四)趣味競賽項目所需器材由大會準備；選手參賽所需服裝及比賽用輪椅等，均由組隊單位負責，不得要求大會提供。
十二、參賽辦法：
(一)報名說明會：
訂於97年8月15日(星期五)下午2時於臺北市體育處(臺北市南京東路4段10號)2樓會議室舉行。
(二)報名限制：
1.每位選手報名擇本市單一行政區公所報名，不可多區重複報名。
2.倘具多重障別資格，敬請擇一障別報名。

3.各障別選手可踴躍參加該障別之趣味競賽項目，無項目數限制。
4.選手報名多項趣味競賽項目，惟若選手檢錄不及，遭以棄權論處理時，不得要求大會等待或更改賽程時間。

 (三)報名方式：
1.報名表自臺北市體育處網頁(http://www.tms.gov.tw)最新消息下載。
2.各區公所報名期限為97年9月30日(星期二)下午5時，限於上述時間以前完成報名程序，連同(1)組隊名單(2)隊本部名單(3)選手之個人報名表及其(4)身心障礙手冊影本，逕送大會競賽裁判組；報名日期截止後，一概不再接受增刪、修改報名資料。
3.競賽裁判組聯絡處：臺北市體育總會殘障運動委員會，地址：臺北市朱崙街20號504室，聯絡人黃威榮先生，電話：8773-1545，電子信箱：T1998117@ms35.hinet.net。  
 (四)抽籤會議：

項目抽籤於97年10月8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臺北市體育處2樓會議室舉行，由各組隊單位派專人參加抽籤，未到者由競賽裁判組代抽，組隊單位不得異議(不另發通知)。

(五)領隊會議：

訂97年10月22日(星期三)下午2時於臺北市體育處2樓會議室舉行(不另發通知)，辦理報到手續並領取相關資料(如秩序冊、選手證等相關物品)。
十三、申訴：

(一)比賽爭議：

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發生本規則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以其審判結果為終決。

(二)合法申訴：

應由各單位領隊或教練簽字蓋章，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須附繳保證金新台幣2仟元。經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無理時，得沒收其保證金充作大會獎品費用。

(三)有關運動員資格申訴問題，應於賽前30分鐘向競賽裁判組提出，其他有關競賽時所發生之爭議，應當場口頭提出，並於成績公告後30分鐘內依規定補具正式手續，否則概不受理。

(四)比賽進行中，各參賽單位隊職員及運動員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員。

十四、獎勵：

(一)趣味競賽項目：各組各項均錄取前6名，1-3名由大會頒發獎牌、獎狀，4-6名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二)如成績相同，則增加賽次以分出勝負。
(三)大會另設總錦標第1至3名。
1.各名次獲得分數為：第1名-7分，第2名-5分，第3名-4分，第4名-3分，第5名-2分，第6名-1分。
2.依積分多寡前3名頒發獎盃以資鼓勵。
3.若有2個或2個以上單位積分相同時，以該單位在競賽中所得第1名數之多寡而判定，餘依此類推；如尚未能判定時，其名次並列。
十五、罰則：
(一)運動員無故棄權，經查明屬實者，通知其所屬單位。
(二)運動員在大會比賽中，倘有不合資格，冒名頂替而出場參賽者，經查屬實即取消其資格及已得或應得之得獎名次。
十六、附則：
(一)各區參賽運動員應穿著團體比賽服裝，並隨身佩帶「臺北市97年身心障礙市民休閒運動會」選手證，否則不得參賽；選手不得以身份證、身心障礙手冊、服務證、學生證或駕照等其他證件要求參賽。
(二)各競賽項目得由大會競賽裁判組，視報名隊(人)數，併項、併組比賽或會前賽，倘無法比賽時得取消該項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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